兴国县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制造强国战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切实落实省委省政府产业升级战略部署，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1269”行动计划，根据《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围绕兴国县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兴国县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6313”行动计划》为指引，完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兴国县产业集群企业“智改数转”，通过诊断先行、示范引领、人才和平台引育、政策聚焦等手段，全方位、多场景、深层次推进兴国县产业集群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推动工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构建兴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

围绕“6313”工作总目标，用两年时间培育“1”个县产业数字化赋能中心（数字化诊所），打造“24”个小快轻准解决方案和产品，建成“1”个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完成48家重点企业数字化改造，助推全县工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

（一）建成县产业数字化赋能中心1个，提升县数字化诊所水平，常态化、本地化开展企业数字化诊断，不断提升政策宣传、诊断评估、方案解决、产品供给、场景体验、资源对接、人才培训等公共服务能力。

（二）打造“小快轻准”解决方案24个，形成6个在全省具有创新性、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转型标杆，为园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参考。
（三）建成兴国县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1个，高效提升园区企业数字化自我诊断能力，明确园区企业未来数字化转型发展方向。

（四）推动兴国县48家重点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且达到江西省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L6级及以上，其中，核心企业数字化改造数量5家，达到江西省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L7级及以上，打造园区企业数改升级标杆。

三、数字化转型试点整体工作计划安排

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工作按照主导服务商、县科工局、兴国经开区管委会协作的方式，县科工局负责总统筹，指导兴国经开区管委会推进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试点建设、提升园区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保障相关工作切实落地，提高兴国县产业集群竞争力。本次试点工作采用从上而下、层层落实的“主导服务商-分包服务商”机制，落实兴国县数字化转型工作。具体工作计划如下：

（一）政策宣贯，于2025年7月-2026年12月持续进行政策宣贯，由县科工局、兴国经开区管委会完成，提高企业数字化改造积极性。

（二）遴选主导服务商，于2025年11月完成主导服务商遴选工作，由兴国经开区管委会主导开展，充分考虑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实需求，对主导服务商的服务基础和服务能力进行评选。

（三）建设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

1.县产业数字化赋能中心，于2025年12月底前完成，由主导服务商、县科工局、兴国经开区管委会等部门共同组建。引育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构建本地化高质量数字化供给体系，强化数字诊所服务能力，建立县产业数字化赋能中心。

2.“小快轻准”解决方案，于2026年4月底前完成10个，2026年12月底前在完成14个，由主导服务商统筹相关服务商提供产品。

（四）开展评估诊断工作，于2025年8月份首先完成改造前摸底，及时将新入规企业纳入诊断范围，系统归纳和总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需求，并在改造实施后持续进行评估。由主导服务商组织，协调诊断咨询分包服务商入企诊断。

（五）第一批改造及验收（16家），由企业选定服务商实施改造，于2025年12月底完成；验收于2026年1月底前完成。

（六）第二批改造及验收（18家），由企业选定服务商实施改造，于2026年7月底完成；由主导服务商统筹数改指导、监理、验收，于2026年8月底前完成。

（七）第三批改造及验收（14家），由企业选定服务商实施改造，于2027年4月底完成；由主导服务商统筹数改指导、监理、验收，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

（八）案例复制推广，于2026-2027年持续进行，由主导服务商统筹进行推广。

四、推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路径

（一）主导服务商遴选

由兴国经开区管委会主导开展主导服务商遴选，主导服务商负责宣传示范推广，数转智改宣贯培训工作，开展政策宣贯答疑提高企业转型意愿；督促平台建设商做好兴国县产业集群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营；负责指导分包服务商开展48家企业诊断、数转智能改造及成果验收等，对企业改造进行全程把控及监理，并配合完成项目最终验收，确保高质量完成数字化转型工作任务。
（二）扶持对象

已列入省工信厅产业集群数字化改造升级名单内的48家企业。如需调整，需报省工信厅报备。

（三）奖励扶持资金

企业改造后达到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等级的给予相应奖励，奖励金额不超过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软硬件设备投资总额，达到L5级最高奖励8万元；L6级最高奖励40万元；L7级最高奖励80万元；L8级及以上的最高奖励200万元。水平等级证书下发后立即拨付50%奖励资金，剩余资金于项目通过验收评审后按核定金额予以拨付，以上奖励不累加，等级二次提升按差额补足，详细奖补政策见《兴国县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四）项目验收及资金拨付

由主导服务商对企业改造成效开展内部验收，确保改造工作切实有效，同时协助我县完成省厅对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整体验收工作。

资金拨付。按照《兴国县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由兴国经开区管委会会同县科工局及主导服务商负责组织申报项目验收评审，县科工局汇总评审意见报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专班进行报备后对申报项目扶持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报请县政府批复后由县财政局拨付扶持补贴。

申请验收材料包括：

1.企业法人执照；

2.扶持奖励申请报告；

3.智改数转改造签订的第三方合同及投入资金有效凭证；

4.验收通过的相关数字化等级证明。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专班，统筹推进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县各有关部门切实承担服务保障责任，形成区域协同、部门协作“一盘棋”工作推进机制，参与我县工业企业的改造服务商需服从主导服务商的监督及指导，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加大政策支持。相关牵头单位根据责任分工做好入企宣传指导工作，确保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要切实引导好、管理好用于支持产业集群改造企业开展咨询诊断、数智化改造等项目的金融服务和奖补资金。

（三）做好宣介推广。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精准化宣传推广，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宣贯，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针对实施成效明显、可复制推广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方案，建立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制造业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提升。

